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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訊息通知 1060608-115 

經公會爭取，財政部核釋權利變換都
更案依「合建分屋」方式課徵營業稅 

    財政部 99.5.14 台財稅字第 09904519300 號函釋，就

權利變換更新案認屬「委託興建」，拆分為「實施者銷售貨

物或勞務(共同負擔全額)」及「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(建

築物部分)」兩次對開發票，大幅加重營業稅負擔，造成其

營業稅負擔遠高於協議合建更新案之稅賦核課不公情形。 

    本會爰建議權利變換都更案宜認定為「合建分屋」，不

宜認定為「委託興建」，獲內政部支持，函請財政部重新考

量。財政部研議後，參採公會與內政部意見，以 106 年 6

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10600558700 號令(詳附件一)核釋略

以︰ 

一、權利變換更新案依「合建分屋」方式課徵營業稅。 

二、廢止 99.5.14 台財稅字第 09904519300 號函(摘錄詳附

件二)。 

    前揭函令並明定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為個

人者，其銷售參與權利變換之建築物，應依財政部 106 年

6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 10604591190 號令(詳附件三)辦理，

併請  卓參。 

    以上訊息，祈有助 貴公司業務推展，敬頌 商祺！ 

理事長 陳春銅 
106 年 6 月 8 日 

本會聯絡人：（02）2740-5665 分機 116 張興邦、分機 119 莊弘逸 

附註：詳本會網站＞訊息通知 http://www.redat.org.tw/index.aspx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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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一】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訊息通知 1060608-1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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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訊息通知 1060608-115 
 

(106.6.7 廢止)財政部 99.05.14 台財稅字第 09904519300 號函(摘錄) 

稅  目：營業稅法 

彙編版本：一○一年版 

法規章節：第 1 章 總  則 

法  條：第 3 條（銷售貨物勞務之定義）分  類：釋示函令 

函令內容： 

 

二、建設公司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（以下簡稱營業稅法）

第 6條第 1款規定之營業人，其提供資金、技術或人力實施

都市更新案，於實施完成後取得土地、建築物或現金以為代

價，核屬營業稅法第 3條規定之銷售貨物或勞務，應就其受

託本案所收取之全部代價開立統一發票；另公有土地管理人

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第1項規定以其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

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部分，核屬銷售土地及建築物行為，

其土地部分依營業稅法第 8條規定免徵營業稅，至建築物部

分，除該建築物之使用收益或處分收入係列入該公有土地管

理人之單位預算者，得依本部 79 年 4 月 25 日台財稅第

780450746 號函規定免徵營業稅外，應課徵營業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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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三】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訊息通知 1060608-115 

 


